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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715

证券简称：文投控股 公告编号：

2026-019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30-14: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

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或通过公司邮箱（zhengquan@600715sh.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6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并于2026年4月30日发

布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30-14:3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

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和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

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30-14: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徐建

董事、总经理：施煜

副总经理：蔡敏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高海涛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曹蕾娜

副总经理：张贵芝

独立董事：崔松鹤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13:30-14: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至5月21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zhengquan@600715sh.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10-88578078

邮箱：zhengquan@600715sh.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

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相关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770

证券简称：综艺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6-019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23,988.50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45%。 本次解除质押及再质

押完成后，昝圣达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9,130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38.06%。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昝圣达先生通知， 获悉昝圣达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

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份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昝圣达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72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5%

解除质押时间 2026年5月14日

持股数量 23,988.50万股

持股比例 18.45%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8,410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5.0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47%

昝圣达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于2026年5月14日办理了再质押，相关情况见“二、股份质押情况” 。

二、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昝圣达 否 720 否 否

2026-5

-11

2027-5-

11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南通通州

支行

3.00% 0.55%

对前期已提供

担保的融资到

期后续借事

项，继续提供

担保

合计 - 720 否 否 - - - 3.00% 0.55% -

2.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情形。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昝圣达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后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累计质押

数量（万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昝圣达 23,988.50 18.45% 8,410 9,130

38.06

%

7.02% 0 0 0 0

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

司

25,895.57 19.92% 13,700 13,700

52.90

%

10.54

%

0 0 0 0

南通大兴服装绣品有

限公司

298.44 0.2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0,182.52 38.60% 22,110 22,830

45.49

%

17.56

%

0 0 0 0

注：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4.�昝圣达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担保及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质押事项的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

2026-031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3、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简介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一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会的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范金先生

4、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星期一）

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南坑社区雅园路3号中南雅园2栋易佰网络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93,350,169股 （已扣除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

11,011,300股，下同）。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代表股份235,892,1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9.970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90,987,9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8.55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1人，代表股份44,904,2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415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3人，代表股份45,404,8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543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500,6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12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1人，代表股份44,904,27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4159%。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

案：

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6,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5%；反对294,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 弃权 171,7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9,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41%；反对294,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6%；弃权1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783%。

本议案获得通过。

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0,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2%；反对399,5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94%；弃权 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0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3,5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20%；反对399,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99%；弃权7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1581%。

本议案获得通过。

3.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76,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13%；反对74,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弃权 441,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89,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40%；反对74,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弃权44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9730%。

本议案获得通过。

4.00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193,6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0%；反对74,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2%；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3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39,9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1%；反对74,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2%；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607%。

公司关联股东胡范金先生、罗春女士、泗阳芒励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新华先生、罗晔女士均已对本议案回避

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5.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和子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58,6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8%；反对142,7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5%；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71,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50%；反对142,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3%；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86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

议案获得通过。

6.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2026年度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7,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0%；反对294,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6%；弃权 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4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3%；反对294,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76%；弃权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7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7.0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79,0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25%；反对342,3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1%；弃权 170,78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7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91,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699%；反对342,3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9%；弃权17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761%。

本议案获得通过。

8.00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报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1,389,0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16%；反对335,1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4093%；弃权 154,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9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414,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88%；反对335,1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3%；弃权154,8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449%。

公司关联股东胡范金先生、罗春女士、泗阳芒励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庄俊超先生、泗阳超然迈伦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王安祺先生、贺日新先生、张敏先生、刘露先生、李露露女士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通过。

9.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69,1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3%；反对301,2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弃权 22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4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881,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481%；反对301,2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4%；弃权221,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884%。

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80,6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6%；反对70,7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 340,7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93,3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937%；反对70,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弃权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50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

议案获得通过。

11.00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492,8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6%；反对70,7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575%； 弃权 340,78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8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492,8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836%；反对70,7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75%；弃权34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7589%。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等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

议案获得通过。

12.0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427,37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0%；反对74,0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4%；弃权 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5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4,940,0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63%；反对74,0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30%；弃权390,7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860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本

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恒律师、许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易佰 公告编号：

2026-032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票减少注册资本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

召开了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部分回购股份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鉴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公司拟对本次激励计划91名激励对象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7,911,540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此外，本次激励计划中有12名激励对象

因离职已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拟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共计209,3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6-026）。

（二）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

公司拟对2025年完成回购且尚未使用的1,101.13万股股份中的501.13万股回购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原计划“用于股权激

励及/或员工持股计划”调整为“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并依法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5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综上，上述回购注销股票事项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404,361,469股减少至391,229,329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404,361,

469元减少至391,229,329元（公司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

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信函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

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

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

日为准。

3、申报/邮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滨江路53号楷林国际A座1610

4、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5、联系电话：0731-85137600

6、电子邮箱：ipo@huakai.net

7、邮政编码：410023

特此公告。

华凯易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62

证券简称：麦加芯彩 公告编号：

2026-038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及董事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及董事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张华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2,382,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2063%，其中2,332,800股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50,000股来自公

司上市后二级市场自愿增持。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自身资金需求，张华勇先生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

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95,700股公司股份，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5516%，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的25%。 其中583,200股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股票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下同），12,500股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量和股份占比将相应进行调整（窗口期不减持）。

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收到公司董事张华勇先生《减持股份计划告知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华勇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382,800股

持股比例 2.206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332,8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张华勇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595,7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5516%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595,7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595,700股

减持期间 2026年6月8日～2026年9月7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IPO后二级市场增持股份

拟减持原因 个人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

是 □否

公司董事张华勇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承诺：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包括由该部分派生的股份，如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等，下同），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发行人股票在此期间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应相应调整，下同）。

三、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月。

四、锁定期满后，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总数的25%；且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在本人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在本人持股期间，严格遵守有关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要求，若相关要求发生变化的，本人自动

适用变更后的要求。

六、本人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全部归发行人所有。 如因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

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张华勇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因此其直接持有公司

有限售条件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张华勇本次减持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

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公司将继续关注张华勇先生减持计划的后续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并根据实施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不存在违反《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 张华勇先生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

务，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麦加芯彩新材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651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公告编号：临

2026-017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年度暨

2026

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

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office@facs.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3月28日、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上海

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

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举行2025年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业绩说

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刘爽女士，公司独立董事郝玉成先生，公司独立董事严嘉先生，公司总经理熊翼飞先生，公司董事、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雷霓霁女士，公司董事、总会计师章程先生等（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至5月22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

预征集” 栏目 （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 根据活动时间， 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office@facs.com.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61549299

邮箱：office@facs.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

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41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申请文件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丽丽、陈晖等19名交易对方购买深圳

市嘉合劲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份，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宫殿海先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2026年5月14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受理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

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并购重组）〔2026〕27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本次交易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批准和注册，

以及最终取得批准和注册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5178

证券简称：时空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40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6年5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6年5月13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董事长宫殿海主持，高管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

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延长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的议案》

鉴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6年6月13日届满，同意将本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至2027年6月13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方式为股权转让及增资，金额不超过3200万元人民币。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北京新时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661

证券简称：昂立教育 公告编号：

2026-016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5%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7.70%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5.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913101157878476261

□ 不适用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91330206MA283CF968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91310115786260575L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基本情况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时

间区间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长甲投资

有限公司

2401.9215 8.38% 1776.8215 6.20%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3/6/12-�

2026/5/15

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长甲宏泰

投资中心 （有

限合伙）

2164.7285 7.55% 2017.5185 7.0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请注明）

2023/10/18-�

2023/12/12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长甲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

503.9004 1.76% 503.9004 1.76% / /

合计 5070.5504 17.70% 4298.2404 15.00% -- --

三、其他说明

（一）2026年3月17日，股东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披露减持计划，拟于2026年4月8日至2026年7月7日期间合计减

持不超过公司3%的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二）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三）本次权益变动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有关规定编制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将继续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6日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昂立教育

股票代码：600661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义务披露人3：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369号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无其他一致行动人

权益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6年5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写本

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在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立教育”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昂立教育拥有的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

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六、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1 指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指 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昂立教育、上市公司 指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导致所

持昂立教育股份比例由17.6952%减少至15.0000%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1

公司名称：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369号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樱花路291号B303室

法定代表人：赵长甲

注册资本：7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7847626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2006-04-27�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商务咨询（以上咨询均除经纪），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2

公司名称：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主要经营场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M0421

执行事务合伙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出资额：20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83CF968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期限：2016-12-15�至 2046-12-14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 （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

社会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3

公司名称：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桥路369号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北张家浜路68号6幢655室

法定代表人：赵长甲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86260575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期限：2006-03-09�至 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企业资产委托管理，广告设计制作，室内装饰及设计，国内贸易

（除专项审批）及以上相关业务的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1）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赵长甲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赵长甲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信息披露义务人2）委派代表，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3）执行董事。

三、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本次权益变动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互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无其他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股权结构如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系满足自身发展资金需要而进行减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2026年3月17日，上市公司披露了《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信息披露义务人1拟

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合计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3%的股份， 其中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

不超过上市公司1%的股份，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上市公司2%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

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上市公司股份2,385,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832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减持计划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在昂立教育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昂立教育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24,019,215 8.3822% 17,768,215 6.200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1,647,285 7.5545% 20,175,185 7.0407%

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39,004 1.7585% 5,039,004 1.7585%

合计 50,705,504 17.6952% 42,982,404 15.0000%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信息披露义务人2023年6月12日至2026年5月15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上市

公司股份所致，具体情况如下：

减持主体

减持方

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

价

2023/6/12-2023/11/7 4,008,800 1.3990% 7.82-10.93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

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集中竞

价

2023/10/18-2023/12/1

2

42,100 0.0147% 8.32-8.40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

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大宗交

易

2023/12/12 1,430,000 0.4990% 12.55

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

价

2026/4/23-

2026/5/15

2,385,600 0.8325% 9.47-10.28

因对减持数量计算有误，信息披露义务人1在2023年10月18日至2023年11月7日期间，通过集合竞价交易减持股份

3,008,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05%，违规减持143,400股股份，违反了“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减持，采取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的规定。2024年2月23日，信息披露

义务人1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上市公司143,400股股份，回购均价为10.2190元/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05%。

上述权益变动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减少7,723,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6952%。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权益变动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前6个月不存在买卖昂立教育股份

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该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赵长甲

2026年5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赵长甲

2026年5月1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1：上海长甲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长甲宏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3：上海长甲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要负责人：赵长甲

2026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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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马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会议上进行了述职。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30,322,000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2,747,296股，

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627,574,704股。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合计239,858,401

股，占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38.2199%。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共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16,597,89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

34.51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23,260,50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27,574,704股的3.7064%。

（二）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6,577,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1.04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0.000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76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6,573,2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27,574,704股的1.0474%。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39,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2％；反对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5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42％；反对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0％；弃权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5,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8％；反对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18％。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9,844,0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8％；弃权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2％。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杨振华、徐贝凝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九江德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5日


